昱东街道2022年森林防火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为突破口，以野外火源管理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全面贯彻《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省、市、区有关防火会议精神，切实提高我街道森林管护水平和森林火灾综合防控能力，为全街道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森林防火工作有序深入开展，经研究，决定成立昱东街道森林防火指挥部。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李海鹰(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
韩志超（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  组  长：查健夫（党工委副书记、人大工委副主任）

罗常辉（党工委委员（挂职）、派出所所长）

            吴  广（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刘  钧（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王素珍（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延伟（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成      员：张  帆（司法所所长）

张  毅（四级主任科员）

钱江红（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章  琦（综治中心主任）

王继春（城管执法队队长）

  夏玉祥（民政办负责人）

  殷  莺（水心亭社区党委书记）

姬  臣（上新社区党委书记）

王晓庆（荷花池社区党委书记）

廖慧胜（阜上社区党委书记）

吴海峰（街道物管站工作人员）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吴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汪晓晗同志任联络员。
三、具体工作
（一）强化宣传引导，努力营造良好防火氛围。各社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小喇叭宣讲、悬挂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禁火倡议书、火情上报和先行扑救等知识，严格杜绝野外烧荒、野外用火等行为，努力提高群众防火意识。
街道城管执法队要充分利用宣传车深入林区和重点居民区宣传《森林防火条例》；各中、小学校要重点抓好严禁学生户外放野火行为，以校广播宣讲或森林防火知识课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森林防火宣传教育。

（二）强化网格管理，严格落实值班责任制度。
     1．网格化管理。按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网格化管理，街道班子成员为一级网格员（负责联系社区森林防火工作的督导、检查），各社区书记为二级网格员（负责所在社区防火宣传、巡查和火情报告、联系处置工作），其他社区两委同志为三级网格员（负责所包保居民区、山头防火宣传、巡查和火情报告、联系处置工作）。
 2．值班责任制度。实行领导干部24小时带班值班制度，所有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明确职责，各社区一旦发生火情，需第一时间拨打12119，并报告街道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同时组织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先行处置，社区书记立即组织社区应急灭火队前往扑救，火警较严重的由街道主要领导向区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严禁迟报、瞒报、漏报。
（三）强化巡查监管，有效进行火灾源头管理。
1.加强巡查。各社区以社区两委成员、网格员为主，组织人员加大对所在区域山区、林地的宣传、巡查力度（荷花池社区、水心亭社区重点时点务必保证山区、林区巡查不断人），切实做到“冒烟必查，成灾必究”，绝不姑息迁就。荷花池社区、水心亭社区根据情况在重点防火区域安排2—3名火情瞭望员，确保火情发现早、扑救早。社区应急队队员负责对分片区域防火巡查和火情处置。街道纪工委负责对全街道范围森林防火宣传、巡查情况进行督察和报告。
    2.突出重点。要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时点、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的管理工作。重点时段：防火期（11月1日至来年4月30日），天气持续无雨、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时段；重点时点：大寒、春节、清明等时段。重点区域：各社区山区、林区等；坟山、路旁、山边等森林火灾易发地；重点人群：上坟、烧荒人员和精神疾病、智障、乞讨、流浪人员。重点时点相关社区居要安排专人在进山道口、坟场集中区域开展驻守、巡查，切实防止带火进山、烧火致灾。
3.强化查处。野外违规用火，经巡查人员劝告或制止而拒不执行或拖延执行的，公安机关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或按《森林防火条例》，由林业部门或公安机关视情况处以200—3000元罚款，情节严重可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达到处理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
（四）强化及时扑救，确保降低森林火灾损失。
   1.应急分队制度：街道武装部从民兵队伍中抽调10人组成街道防火应急队，由街道武装部统一调度。各社区相应成立10人以上防火应急队，一旦发生森林火灾，防火应急队要主动积极参与扑救，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搪塞。
     2.确保及时扑救：一旦发生火情，街道分管领导、社区两委和防火应急队要第一时间赶往火场，保持联系畅通，及时掌握火情，有效组织扑救，确保“打早、打小、打了”。
四、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增强森林管护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各社区要把森林防火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做到在思想上不麻痹，工作上早部署，措施上细落实，行动上勤检查，管理上严要求，以保证森林防火各项责任制度、宣传和巡查措施落实到位。
（二）明确责任，严厉追究。按照“分级负责”和“谁包片，谁负责”的原则，把森林防火各项工作抓严、抓细、抓实。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各社区两委同志要在岗在位、积极参与，层层落实责任，做到“山林有人管、责任有人担”。
各社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无人驻守，发生火情未及时报告、未及时组织扑救或无故不参加扑火行动，将对该社区和相关人员通报批评。火灾情况较重将严格执行责任倒查，层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造成重事故，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